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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審核辦法 

90.5.4 第 40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5.5 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8、9、10、11、12 條） 

98.12.11 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2、3、4、7、11 條） 

102.12.13 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7 條) 

105.12.9 第 76 次校務會議修正(名稱及全份條文) 

107.6.15 第 81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2、4~9 條) 

109.10.23 第 90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9~15 條，並配合組織規程第 4 條自 109 年 12月 8 日施行) 

111.12.23 第 99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9 條)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運用資源並促進發展，各教學單位增設或調整案之審核，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訂立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之增

設與調整審核辦法（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單位，包括本校各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其各學制班別等教學單

位。 

本辦法所稱增設案係指新設原先學校所無之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新增班別（次）

等；調整案包括各教學單位之學籍分組、更名、整併、整併並更名、停招、復招

及裁撤等。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應考慮下列原則： 

一、國際觀及前瞻性。 

二、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及社會發展需要。 

三、本校中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之需要。 

四、提昇本校教學品質或研究水準之需要。 

五、提昇本校校務運作效率之需要。 

六、本校可用之空間、人力、財力等資源之合理分配。 

七、合於校內外單位評鑑之標準，並能反應評鑑之結果。 

第四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調整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隸屬學院之系（所、學位學程及其各學制班別等）向院提案，經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由院向教務處提案。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者針對提案先

行評估。 

二、校級教學單位逕向教務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教務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教務處提案。 

五、教務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五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調整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四條規定提出申請。各案應依本校規定之計畫書

撰寫，由教務處送交人事室、總務處及主計室等業管單位依職權範圍簽註意

見。 

二、申請教學單位增設、調整案之校級審議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各學制班別之增設、調整程序。 

(二)教育部授權博士班自審案之增設、調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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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教育部各項人才培育計畫或專班等（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且須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者）之增設、調整程序。 

(四)專業學院之增設、調整程序。 

第六條  各學制班別之增設、調整程序： 

一、增設或調整案計畫書送至教務處，由教務處進行形式審查，並送校內相關單

位及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再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二、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校務會議通過後，依規定期程送教育部審核。 

第七條  教育部授權博士班自審案之增設、調整程序： 

一、增設或調整案計畫書送至教務處，由教務處進行形式審查，並送校內相關單

位及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再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二、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始送校外專業審查委員會審查。 

三、校外專業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並遴聘校外相關專

家學者四至六人組成。校外專業審查委員會應針對評鑑成績、招生員額、師

資質量、空間規劃及學術條件等內容詳加審查，並得請申請單位補充資料或

說明，或建請單位修正計畫內容。 

四、經校外專業審查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推薦或極力推薦者，提送校務會議

審議。 

五、校務會議通過後，依規定期程送教育部。 

第八條  配合教育部各項人才培育計畫或專班等（招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且須經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者）之增設、調整程序： 

一、增設或調整案計畫書送至教務處，由教務處進行形式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准

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校務會議通過後，依規定期程送教育部。 

三、教育部審查核定通過後，將該案送研究發展會議備查。 

第九條  專業學院之增設、調整程序： 

一、增設或調整案計畫書須依據本校專業學院運作 暨評鑑 辦法規定辦理，且須

未涉及對外招生，及不增加學校預算員額、使用空間及經費。請提案單位備

妥前開計畫書及相關資料送至教務處，由教務處進行形式審查後，並送校內

相關單位及校外專家學者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准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二、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三、校務會議通過後，由人事室修正本校組織架構圖並公告實施。 

第十條  博士班增設、調整案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增設博士班應有足夠水準之師資、圖書、儀器及設備等，亦應提出教師研究

成果著作等資料，並需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專任教師應發表之期刊論文、專書

論著等數量。 

二、不屬於學系之獨立研究所增設，需新聘或由現有教學或研究單位轉任師資者，

應有詳盡計畫及師資人才來源、人事隸屬之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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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參酌最近五年內該單位或相關單位之評鑑報告具體建議。 

四、申請計畫書應提出明確之招生員額、師資員額及空間規劃。 

第十一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送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新增或調整空間

設備，須提送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再依第五條規定提送

研發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 

第十二條 增設及合併調整案均需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審核，學院（或單位）內調整案，依學院（或單位）內現有人力、空間設備與經

費自行調整；跨院或其他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關單位進行調整。 

第十三條 教學單位須接受定期評鑑，經評鑑不符或無設置功能者、或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

必要者，應由校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並指定單位提出相關計畫

書送教務處，由教務處召開相關會議審查後，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方得報教育部核備。 

第十四條 各案經審定通過，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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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審查作業 

 【第六條及第七條流程圖】 
 

 

教務處收件 

申請單位提案申請 

院務會議(所屬學院)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7：教育部授權博士班自審案 §6：各學制班別 

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校外專業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 

未通過 

校務會議審議 

依教育部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教育部將審核結果函覆本校， 

由教務處轉知申請單位、所屬學院及相關單位 

計畫書外部審查 

校外專家學者審查 

計畫書內部審查 

校內相關單位審查 
 

申請單位補充說明或修正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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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審查作業流程 

【第八條及第九條流程圖】 
 

 
 

教務處收件及形式審查後，簽請

校長核准提送校級會議審議 

申請單位提案申請 

院務會議(所屬學院) 

§9：不涉及對外招生之專業學院 §8：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或專班 

教育部將審核結果函覆本校， 

由教務處轉知申請單位、 

所屬學院及相關單位， 

並將通過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備查。 

校務會議審議 

依教育部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教務處收件及形式審查

  計畫書送校內相關單位 
及校外專家學者審查 

教務處簽請校長核准提送

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校務會議審議 

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由人事室修正本校組織架構圖後 

公告實施。 

未 
通 
過 

未 
通 
過 

未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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